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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界社促會於 2007 年 2 月 27 日的規劃地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會議上 

就“產生屏風效應的發展項目”的議題所發表的意見 

 

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 

1. 在過去幾十年，為了解決人口不斷激增、經濟高速發展、及山多平地少等問

題，香港被逼走上高度密集樓宇發展之路，充分利用可供發展的土地，提高

公共交通及基建設施的使用效益，使一切生活及經濟活動十分便利和擁有特

高的效率。故此，市民向來大多接受此類有屏風效應的發展模式，對景觀、

日照、通風、氣溫、空氣質素等自然環境的影響，少有提出激烈的反對。 

 

市民反對有理 

2. 然而由於發展的加劇，建造技術的日益進步，新建的住宅或商業樓宇都愈來

愈「高大威猛」，對自然環境的影響也相繼日趨嚴重。隨著生活條件改善，

加上近年高漲的市民關注及參與社會事務意識，社會上的可接受程度有變，

市民對保護環境的要求日高，逐漸對很多有可能產生屏風效應的發展項目提

出反對。 

 

3. 工程界社促會理解社會團體反對可能產生屏風效應的發展項目的行動。不

過，大家需要認識這問題的歷史發展、多面性、小眾與大眾的利害關係，更

須要尊重人文層面及科學技術的分析，以客觀、理性的態度面對，尋求社會

可接受的基準，創造和諧共贏方案，避免過激的行動。 

 

政府應平衡發展與保育 

4. 工程界社促會認為政府應該正視可能產生屏風效應的發展項目對自然環境

的影響，及早採取主動。政府需要改變現有的決策思維，必須要有一個進步

發展觀，循一個「由下而上」決策模式，先行將這發展議題的構思、科學技

術分析、處理計劃方案、綱領等資訊清晰地提出來，再透過各有關的非政府

組織、地區網絡、專業團體等各種途徑諮詢，蒐集市民的意見，透過討論過

程爭取共識，找出解決問題的方案。政府更須要同時兼顧環境保護和經濟發

展的需要，在發展與保育之間作出平衡，妥善處理問題，為市民開拓一個健

康舒適可持續發展的城市生活空間。 

 

社會可接受程度的科學基準有待確立 

5. 規劃署早於2003至2005年已就空氣流通進行科學研究，指出今天對市民來

講，保持室內空氣流通，令人健康和舒適至為重要，保持外舒適，及有效

驅散污染物，都是最起碼的社會要求及可接受程度。要確保這些對環境健康

的要求，其中一個重要因素是盡量令市區結構空氣流通。根據規劃署的研

究，在自然風的影響下，在行人路上的風速需最少為每秒1.5米。然而在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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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進一步的研究以確立基準指標的情況下，這項指引暫不可作為標準。現階

段，政府還在探討設立標準，以評估大型規劃及發展建議對戶外空氣流動情

況的影響。 

 

臨時的空氣流通指引 

6. 雖然科學基準指標還有待確立，為了及早減緩新發展對戶外空氣流動情況的

影響，規劃署於2006年7月出版的《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第11章《城市設

計指引》，加入「空氣流通指引」，初步提出一些非量化的設計指引，要求政

府項目跟從，建議以建築群的佈局參數為主，比較不同發展方案對空氣流通

的影響。參數包括：預留充足的主風道及其他風道；讓盛行風穿透街道佈局

的定向；將空曠地方連接；盡量多設立非建築範圍及建築退入區；避免海傍

建築阻擋海陸風及盛行風；縮細平台規模；梯級型的建築物高度；建築物的

排列；遮蔭與綠化；多採用冷質建築物料；減少街道上延伸的阻礙物等。 

 

空氣流通評估指引 

7. 此外，房屋及規劃地政局也於2006年7月發出技術通告(TC No. 1/06)，向各政

府部門提供指引，就發展項目進行空氣流通評估。通告採用風速比為指標，

以量度發展對風環境及空氣流動的影響。由於風速比僅受該地區範圍內的建

築物所影響，因此可用作評估發展項目對風環境影響的一項簡單指標。當風

速比的值愈高，某發展的設計對通風程度的影響便愈少，因而對總體風環境

所造成的影響也會越少。評估可採用計算機流體動力學軟件模擬技術或利用

風洞實體地段模型地盤測試。由於評估比較客觀和科學，並能提供量化結

果，我們認為此法值得推廣。 

 

進一步研究及發展之所需 

8. 政府目前的研究建議採用風速比作為風環境評估的指標，根據此項客觀指標

準則，以評估及比較不同設計方案，衹是初步工作。為了對風環境問題有更

深入的了解，我們支持政府必須作進一步的研究及評估，括繪製都市氣候

環境圖，制定一套客觀基準指標及設計量化指引。 

 

舒緩屏風效應的工程技術方法 

9. 高層建築物不一定是屏風效應的罪禍首，適當的擺置佈局或可改善空氣流

通。除了建築群的佈局參數，採納以下一些工程設計的方案，亦可改善空氣

流通，降低發展區氣溫。 

(1) 盡量使用地下空間建設地庫層，放置停車場、機器房、商場等，減

少平台規模； 

(2) 盡可能設置區域冷卻系統； 

(3) 避免使用大氣冷卻式空調，多採用海水、河水或地下水冷卻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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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降低對發展區大氣氣溫的影響； 

(4) 多設大透風層或通風管道； 

(5) 流線形的大廈外牆設計； 

(6) 多設大廈植被層及植被牆； 

(7) 在深都市峽谷設置人工通風系統等。 

 

對現有屏風效應嚴重的已發展區域的處理方向 

10. 我們認為政府有責任對這些區域進行評估，排列優先處理次序，草擬改善計

劃，立項申請撥款執行工程。也可藉舊區重建及老化基建翻新的機會，加入

相關批地條文或要求，以改善舊區空氣流通的問題。 

 

對新發展項目的處理方向 

11. 短期而言，政府應盡快檢討應用「空氣流通指引」及「空氣流通評估指引」

於政府發展項目的成績，並推廣兩項指引的應用至所有公、私營可能產生屏

風效應的新發展項目。制止所有該等新發展項目令城市空氣流通問題進一步

惡化。 

 

對處於過渡期而又已獲審批的新發展項目處理方向 

12. 我們認為香港社會應該尊重合約精神，維護私有產權，此乃香港最珍貴的資

產之一，向為國際投資所看重，亦是香港作為國際大都會的必要條件。獲

審批的企業應該合法地繼續推展這類發展項目，更不應受到不合理、不合法

的干擾。然而，我們呼籲及建議企業履行企業社會責任，檢視項目對區內空

氣流通的影響，盡可能在詳細建築和工程設計，及施工用料方面，作出舒緩

設施，減少屏風效應。此舉可提高發展項目的整體環境質素，對租售物業有

利。市民亦會欣賞企業利人利己的行為，是提升企業商譽的最佳方法。 

 

改動規劃設計指引的問題 

13. 須知道，我們的城市發展需要高度密集樓宇，以解決土地不足的問題，而土

地的收益是主要的政府財政收入。採用過嚴的風速比作為風環境評估基準指

標，或隨意降低現行興建樓宇的地積比等，會對香港的經濟發展有極負面

的影響。我們應該十分謹慎地尋求合適的、有科學根據的、有共識的平衡點。

我們必須指出，改善通風及風環境問題只是本港邁向優質素及可持續發展理

念的其中一步。在規劃設計上，我們必須平衡各方面的考慮及需求，以達至

最理想的設計及社會效果。 

 

 

 
工程界社促會 
2007 年 2 月 


